


十、 法律责

四、 交货时间、 地点、 方式： 2026年 5 月 10 日前，乙方负责将货物按甲

方规定的地点交货、 分发完毕，并具备验收条件。

五、 货物标志、 包装、 运输： 按招标文件办理。 乙方将货物直接运至规定的

地点，运费自理 。

六、 技术资料及技术服务： 乙方在交货时应执行招标文件中有关技术资料、

技术服务的规定， 向甲方交付技术资料并进行技术培训。

七、 货物验收： 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规定执行。

八、 售后服务： 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相应条款执行。

九、 付款方式： 货到验收合格后方可提款报账申请支付资金。

任

1、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、 品牌、 型号、 规格、 质量不符合招、 投标文件及

本合同规定， 甲方有权拒收，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内负责更换并承担因

更换而支付的费用。 因更换而造成的逾期交货，则按逾期交货处理。

2、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，应向甲方每日支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5%的违约

金； 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满15日仍未全部交货， 按不能交货处理。仅支付已验收

货物的货款， 乙方应承担由此发生的全部费用。

3、 乙方在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内不能交货，应向甲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5%

的违约金，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4、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设备，应向乙方支付无正当理由拒收设备金额5%的

违约金 。

5、 因乙方原因造成逾期付款， 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
十一、 质量鉴定： 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，由相关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进行质

量鉴定，该鉴定结论是终局的， 甲乙双方均应当接受鉴定结论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及其它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

公章后生效 。

需方： 鄢陵县农业农村局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
签订时间：

供方：  许昌魏都区博慧农资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


